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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招生工作，提高招生工作的透明度，

确保招生工作的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

乌鲁木齐地区的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府行为，

由市教育局负责。报考普通高中的考生必须参加市教育局统

一组织的乌鲁木齐市高中招生考试。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和

名义另行组织其他各类招生考试。 第三条 市教育局制定的乌

鲁木齐地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是普通高中招生的唯一依据，

任何学校均无权改变招生计划擅自招生，未经乌鲁木齐市教

育局和自治区教育厅审批同意，任何学校不得在乌鲁木齐市

以外的地区招生。 普通高中招生及学籍管理严格实行“四号

统一”，即：普通高中录取编号、学籍号、会考号、毕业证

号“四号统一”。未经市教育局普通高中招生领导小组审批

同意，没有取得普通高中录取编号的考生，不能注册高中学

籍，不能发放所在学校的高中毕业证。 普通高中规定招生班

额为56人。按照自治区发改委及自治区教育厅内部明电《关

于调整自治区非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收费标准的通知》规定：

“自治区级示范性高中和原重点高中计划外招生比例不得超

过本校当年招收高中学生计划数的30%，非自治区级示范高

中、普通高中计划外招生比例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收高中学

生计划数的15%。” 第四条 按照自治区党委《关于大力推进

双语教学的决定》（区党字[2]号）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推进

民汉合校、加强双语教学的有关精神，对民汉合校普通高中



在招生方面给予政策倾斜，鼓励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积极报

考民汉合校，鼓励有条件的民语系毕业生到汉语系学校就读

。 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及《乌鲁木齐市发展

民办教育若干规定》，促进我市民办教育的发展，对民办学

校在招生和学籍管理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,鼓励初中毕业生自

愿报考民办学校。 第五条 各普通高中要成立由学校党组织研

究确定的以校长为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。凡涉及到新生

招录、特长生确定及报到、分班、交费等各项招生工作，必

须由学校招生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。第二章 报考第六条 报

考普通高中的考生可以兼报中专、职业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

工学校等中等职业学校，也可以单独报考中等职业学校。在

家长、学生自愿的前提下，各初级中学应从学生实际出发，

鼓励学生报考中等职业学校。 第七条 普通高中报考实行考试

后估分填报志愿。凡参加乌鲁木齐市高中招生考试的考生，

均可以自愿填报两个批次共4个志愿： 第一批次填报的学校

为自治区重点高中、自治区级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或享受自

治区重点高中招生政策的学校，可以填报2个志愿：第一志愿

为计划内录取志愿，第二志愿为计划外录取志愿。两个志愿

可以填报相同或不同的学校，也可以空缺，第一批次志愿填

报空缺的考生，直接进入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志愿录取。第二

批次填报的学校为乌鲁木齐地区的普通高中，也可以填报2个

志愿：第一志愿为计划内录取志愿，第二志愿为计划外录取

志愿。 第八条 学校应充分尊重考生的选择权，不得阻止考生

参加高中招生考试，不得干预、阻扰、片面引导或变更考生

填报的志愿。 第九条 非本市常住户口的考生只能填报普通高



中计划外录取志愿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